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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与下列标准共同构成系列国家标准，为合格评定活动用规范性文件中通用要素的编写提供指南：

GB/T XXXXX-XXXX《合格评定  公正性  原则和要求》；

GB/T XXXXX-XXXX《合格评定  投诉和申诉  原则和要求》；

GB/T XXXXX-XXXX《合格评定  信息公开  原则和要求》；

GB/T XXXXX-XXXX《合格评定  管理体系  原则和要求》；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和GB/T20000.2-2009《标准化工作指南 第2部分：采用国际标准》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等同采用ISO/PAS 17002:2004《合格评定 保密性 原则和要求》。

本标准对ISO/PAS 17002:2004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 删除其中的“ISO/PAS前言”，依据GB/T1.1-2009增加了本标准的前言；

—— 对引言部分，依据GB/T1.1-2009做了适应其要求的修改。

本标准由全国认证认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61）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引     言

为了方便、统一和规范对合格评定活动（制度）用规范性文件中通用要素的编写工作，全国认证认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61）组织标准编写组，以便等同采用下列规范：

ISO/PAS 17001：2005《合格评定  公正性  原则和要求》

ISO/PAS 17002：2004《合格评定  保密性  原则和要求》

ISO/PAS 17003：2004《合格评定  投诉和申诉  原则和要求》

ISO/PAS 17004：2005《合格评定  信息公开  原则和要求》

ISO/PAS 17005：2008《合格评定  管理体系  原则和要求》

相应制定下列系列国家标准：

GB/TXXXXX－XXXX《合格评定  公正性  原则和要求》

GB/TXXXXX－XXXX《合格评定  保密性  原则和要求》

GB/TXXXXX－XXXX《合格评定  投诉和申诉  原则和要求》

GB/TXXXXX－XXXX《合格评定  信息公开  原则和要求》

GB/TXXXXX－XXXX《合格评定  管理体系  原则和要求》

系列标准对合格评定活动用规范性文件中各通用要素的要求进行了规定，分强制性、推荐性和建议性三个层次，并在下列一个或多个标题下表述：

a）通用要求；

b）结构要求；

c）资源要求；

d）过程要求；

e）管理体系要求。

本标准规定了合格评定活动用规范性文件中“保密性”要素的主要原则和基本要求。

本标准第4章（原则）提出了旨在指导合格评定标准起草工作组在其文件中规定“保密性要求”的主要原则。

本标准第5章详细规定了将用于合格评定活动的规范性文件在编制中涉及 “保密性”通用要素的要求。

合格评定　保密性　原则和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确立了与合格评定有关的保密性的原则和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合格评定标准起草工作组在标准编制中对“保密性”这一通用要素的阐述。

本标准不单独直接用于合格评定活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27000-2006《合格评定—词汇和通用原则》(ISO/IEC 17000:2004, IDT)。

3 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采用GB/T27000标准给出的术语和定义。

注：本标准中使用的术语“机构”可指GB/T27000中定义的认可机构或合格评定机构。

4 保密性原则

4.1为获得有效合格评定活动所需的信息，机构应提供确保保密性信息不被泄露的信任。
4.2所有的组织和个人对其提供的任何专有信息有权要求受到保护。

4.3在合格评定活动中，处理好涉密要求和信息公开两者的关系（或：对涉密要求和信息公开管理的均衡），能影响相关方的信任及对合格评定活动价值的认同。

注：关于通用要素“信息公开”见GB/T ×××××-2010《合格评定  信息公开  原则和要求》标准。

5 保密性要求

5.1 总则

在合格评定标准起草工作组起草标准过程中，考虑到具体要求的程度不同，本章将其分为以下三个层次：

a) 强制性：是合格评定标准起草工作组在阐述相关要素时应使用的特定要求。当涉及到这些要素时，除非用更具体的表述替代，否则不能修改。例如：“合格评定活动应公正实施”可以被更具体地替代为“管理体系认证活动应公正实施”。当合格评定标准起草工作组在处理通用要素不使用这些特定要求时，应给出正当的理由。

b) 推荐性：是合格评定标准起草工作组在阐述相关要素时宜使用的要求，用于对该要素规范的提升和细化。这些要求允许修改。

c) 建议性：是合格评定标准起草工作组在阐述相关要素时可以考虑的要求。

通过提供这些不同层次的要求，本标准实现了SAC/TC261对所有合格评定活动通用要素的一致的阐述，同时也为每个合格评定起草工作组在具体措辞上保留了一些灵活性。

5.2通用要求
以下要求是强制性的。

a) 机构应做出具有法律效力的承诺，对在实施合格评定活动中获得或产生的所有信息承担管理责任。机构应对将要在公开场合发布的信息事先通知客户。除非是客户公开的信息或机构和客户达成了一致（例如：对投诉做出的回应）的信息，其他所有信息都被认为是专有信息，应予以保密。

b) 当机构受法律要求或合约安排授权发布保密信息时，除非法律禁止，应通知提供信息的客户或个人。

c) 机构从客户以外的渠道（如投诉人、调解人）获得的有关客户的信息应作为保密信息管理。

5.3资源要求

5.3.1强制要求

人员（包括任何委员会成员、合同方、外部机构的人员、或代表机构的个人）应对在实施合格评定活动中获得或产生的所有信息保密，除非法律另有要求。

5.3.2推荐要求

机构应能获得和使用相应设施，对保密信息（例如文件，记录）和合格评定对象（例如产品样品）进行安全地处置（例如邮件，Email，销毁记录）。

参考文献
[1] CAN/CSA-Q830-03，个人信息保护标准守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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